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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50      证券简称：华鹏飞      公告编码：（2021）091号 

华鹏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拟参与投资设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暨关联交易的进展

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投资标的名称：建广广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最

终以工商核准登记的名称为准）。 

2、拟投资金额：合伙企业拟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 23,239.3940 万元，公

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 10,060.6061 万元人民币，持股比例 43.2912%；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张京豫先生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 11,066.6667 万元人民币，

持股比例 47.6203%；自然人朱旭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 2,012.1212 万元人民币，

持股比例为 8.6582%，北京建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出资 100 万

元人民币，持股比例为 0.4303%。 

3、该事项尚需获得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1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截至目前，公司尚未与其他合伙人签署合伙协议，认缴出资

额尚未缴纳，有限合伙尚未正式成立，本次投资事项尚需各方正式签署合伙协

议，并进行工商登记等手续，具体实施情况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根据中国

证监会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相关规定要求，合伙企业在完成工商登记后，

还须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履行登记备案手续。 

一、概述 

华鹏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鹏飞”）于 2021 年 7 月 27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 

 

《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共同参与投资设立建广广鹏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的议案》，同意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10,060.6061 万元与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张京豫先生、专业投资机构北京建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建广资产”）以及自然人林德英、自然人任俊江、自然人朱旭共同投资设

立建广广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最终以工商核准登记的名

称为准，以下简称“合伙企业”），该事项尚需获得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1 日

召开的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详细内容参见公司 2021 年 7 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进展情况 

公司近期获悉，自然人林德英及自然人任俊江因个人原因决定退出合伙企业

的投资，林德英及任俊江退出后，公司参与投资设立的合伙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一）执行事务合伙人（普通合伙人）基本情况 

1、机构名称：北京建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70918692882  

3、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号：P1006460（中国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 

4、住所：北京市顺义区临空经济核心区融慧园6号楼9-46 

5、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6、法定代表人：陈长玲 

7、成立时间：2014年1月30日 

8、注册资本：10,000万元 

9、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

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

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

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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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股权结构：中建投资本管理（天津）有限公司51%、建平（天津）科技

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49%。 

11、执行事务合伙人（普通合伙人）简介：建广资产是在半导体、计算机、

云计算、移动通信等战略新兴产业领域的并购平台与资产管理公司，其核心团队

成员均来自中国及全球知名的金融机构与半导体大型跨国公司，依托良好的股东

背景、金融与产业资源的结合、国际化的产业链布局以及优秀的核心团队等综合

优势，建广资产目前已完成包括功率半导体器件、射频半导体器件、图像传感器

与处理芯片、集成电路与软件设计、EDA工具设计、模块、设备与材料等国内外

排名前列的优秀项目的投资与并购。 

12、关联关系说明：建广资产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未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公司

股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有限合伙人基本情况 

1、张京豫 

（1）类型：自然人 

（2）身份证号：4130261963******** 

（3）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依山居碧云阁****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京豫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90,117,125 股，占公司

总股本 16.03%，张京豫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24,935,788 股，

占公司总股本 22.23%，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张京

豫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朱旭 

（1）类型：自然人 

（2）身份证号：3303821984******** 

（3）住所：浙江省乐清市虹桥镇虹河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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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朱旭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三）拟对外投资设立合伙企业的基本情况  

1、标的名称：建广广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最终以

工商注册登记为准）  

2、投资规模：总规模为人民币23,239.3940万元。 

3、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  

4、出资方式：以货币形式出资。  

5、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建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存续期限：自合伙企业首次实缴出资之日起5年，其中前1年为投资期，

后4年为退出期。经全体合伙人一致通过可延长2次，每次延长1年，延长期为退

出期。 

7、合伙企业的目的：为响应国家号召，抓住当前集成电路产业重组整合的

良机，寻找集成电路产业链上下游优质项目进行跨境并购，而设立专项基金，进

而为合伙人创造良好的投资回报。 

8、退出机制：联合建广资产管理的其他基金，共同取得标的公司的控股股

权，未来在合适的时机通过IPO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等形式实现退出。 

9、会计核算方式：以合伙企业为会计核算主体，单独建账，独立核算，单

独编制财务报告。 

（四）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及比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合伙人性质 

1 北京建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0.4303% 普通合伙人 

2 华鹏飞股份有限公司 10,060.6061 43.2912% 有限合伙人 

3 张京豫 11,066.6667 47.6203% 有限合伙人 

4 朱旭 2,012.1212 8.6582% 有限合伙人 

合计 23,239.3940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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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合伙人的认缴出资总额中包括项目投资额和合伙企业费用，不包含基金

管理费和顾问费，有限合伙人依照本协议应缴付的基金管理费和顾问费由有限合

伙人各自直接支付给基金管理人和财务顾问。 

三、风险提示 

1、截至目前，公司尚未与其他合伙人签署合伙协议，认缴出资额尚未缴纳，

有限合伙尚未正式成立，本次投资事项尚需各方正式签署合伙协议，并进行工商

登记等手续，具体实施情况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根据中国证监会及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相关规定要求，合伙企业在完成工商登记后，还须向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履行登记备案手续。 

2、该合伙企业的投资具有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等特点，公司本次投资将面

临较长的投资回收期，并且在合伙企业存续期内，公司可能面临资金不能退出带

来的流动性风险。普通合伙人虽在集成电路/半导体芯片领域有较丰富的行业经

验，管理团队专业，风控措施严格，但在投资过程中仍不能排除宏观经济、行业

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交易方案、投后管理等多方面的不确定性，可能

存在未能寻求到合适的并购标的以及投资收益不达预期或亏损的风险。公司将密

切关注并防范有关风险，按照法律法规要求，严格风险管控，切实降低和规避投

资风险，有效维护公司投资资金的安全。 

3、目前人民币汇率变动较大，该合伙企业投资涉及跨境交易结构，未来如

果汇率大幅变化，可能会对投资回报产生较大影响。执行事务合伙人（普通合伙

人）将有针对性地进行金融对冲，有效防范汇率风险对投资回报的影响。 

4、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将通过执行事务合伙人定时提供的相关报告、参与

合伙企业合伙人大会等措施密切关注该合伙企业运作、管理、投资决策及投后管

理进展情况，防范、降低和规避投资风险，并及时披露相关进展情况。 

四、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与张京豫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各类关联交易情

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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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金额/余额（万元） 

1 张倩 
公司向关联方出售深圳市华飞供应

链有限公司 100%股权 
1,831.17 

2 
深圳市华飞供应链有

限公司 
关联方租赁公司办公场所 48.55 

3 

张京豫、齐昌凤 

关联方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华

鹏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反担

保 

920 

4 
关联方向公司全资子公司博韩伟业

（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 
200 

 

特此公告。 

 

                                         华鹏飞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五日 


